
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聲 請 人 優 利 資 源 整 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代 表 人 李 艽 葳

訴訟代理人

兼送達代收人鄧湘全律師

□聲請一般查詢案件審理進度

■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，陳報 E-Mail (以一組為限）如 下 ：

E-Mail 

1 為勞動基準法事件，聲請人認最高行政法院 (下稱最高行）實質援用之 

2 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5款 、司法院釋字第178號 解 釋 ，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 

3 訟權之意旨不符，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 1項 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：

4 壹 、原因案件或確定終局裁判案號：

5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08號 判 決 。

6 貳 、審 查 客 體 ：

7 確定終局裁判實質援用之法規範：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5款 、司法院

8 釋字第178號 解 釋 。

9 參 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：

10 一 、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5款 規 定 ：「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自行

11 迴 避 ，不得 執 行 職 務 ：....五 、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。」，

1

憲 法 法 庭 收 文 

11Z. 4, 2 B

宽 字 第 / n少 七 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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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釋 上 未 涵 蓋 「更審前之原裁判」部 分 ，牴觸憲法第 16條保障訴

訟權之意■旨。
? 4= ■

二 、 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應予補充解釋。

三 、 本件聲請人得自本判決送達之日起3 0日 内 ，依法提起再審之訴。

肆 、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：

一 、本案訴訟程序經過及確定終局裁判：

(一 ） 本 案 事 實 及 歷 審 過 程 大 致 如 下 述 ：臺 北 市 政 府 於 民 國 （下 

同）1 0 6年 舉 辦 世 界 大 學 運 動 會 之 期 間 ，聲請人與臺北市政 

府 體 育 局 （下稱體育局）簽 訂 勞 務 採 購 契 約 ，由聲請人擔任 

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2條第 7款 之 派 遣 事 業 單 位 ，派 

遣 勞 工 執 行 上 開 運 動 會 #辦 工 作 ，而勞動派遣之特徵之一 

為 聲 請 人 對 於 派 遣 勞 工 無 指 揮 監 督 權 責 ，均由體育局實質 

指揮監督（勞基法第2條第 8款 ），惟臺北市政府勞動局（下稱 

勞動局）卻以聲請人違反勞基法第 36條 第 1項 、行為時勞基 

法第32條第 2項 ，合計開罰新臺幣（下同）1 2萬 元 罰 鍰 ，並公 

布 聲 請 人 名 稱 及 負 責 人 姓 名 ，聲 請 人 不 服 ，先後提起訴願 

及 行 政 訴 訟 。

(二 ）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（下稱北高行）一審判決聲請人全部勝訴  

(107年度訴字第 1119號 判 決 ，參聲證一），勞 動 局 不 服 上 訴 ， 

一審判決即遭最高行撤銷發回（109年度判字第338號 判 決 ，

參聲證二）。爾 後 ，北高行更一審再次判決聲請人全部勝訴 

(109年度訴更一字第57號 判 決 ，參聲證三），勞動局不服再 

次 上 訴 ，經 最 高 行 實 質 審 理 後 ，直 接 廢 棄 更 一 審 判 決 、自 

為判決聲請人敗訴確定（110年 度 上 字 第 108號 ，參聲證四）， 

故110年度上字第108號為本案之確定終局裁判。

(三 ） 在 本 案 歷 審 過 中 ，最高行前後兩次上訴審之承審法官有所  

重 複 ，即 「王 碧 芳 法 官 」' 「陳 國 成 法 官 」均參與前後兩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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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審（聲 證 二 、四），卻未按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5款自行 

迴 避 ，最高行應是受到該條之修正理由、司法院釋字第178 

號 解 釋 之 影 響 ，將 「更審前之原裁判」排除在該款之適用 

範圍外（詳如下述），並 依 此 見 解 組 成 合 議 庭 ，故最高行雖 

未於判決理由中交代適用及解釋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5款 、 

司法院釋字第178號 解 釋 之 見 解 ，實 質上仍產生適用之效果， 

以為作出判決之依據（司法院釋字582號解釋參照），故聲請 

人以行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5款 、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作 

為本案解釋客 體 。

二 、 按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2項 ，本案確定終局裁判時間係112年 1月13 

曰（聲證四），聲請人並於112年4月2 8日提出本聲請書向憲法法庭 

聲請法規 範 憲 法 審 查 ，故本案核屬於確定終局判決送達後六個月 

之不變期間内所為之 聲 請 ，程 序 適 法 ，合 先 敘 明 。再 者 ，會 台字 

第1325 4、13370號 ' 107年度憲二字第166號 (刑事訴訟程序法官迴 

避案）已由憲法法庭受理，並於111年 10月2 4日進行說明會，該案 

之爭點與本案極度類似，皆 有 「法官曾參與先前第三審程序撤銷 

發 回 之 裁 判 ，於同一案件再次上訴至第三審程序時未迴避等情形 

是 否 違 憲 ？」、「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是否應予補充？」（聲證 

五），唯一差別僅在於該案為「刑事訴訟」，本 案 為 「行政訴訟」，

故本案爭點應有被闡明之 必 要 ，另 則 ，聲請人作為派遣事業單位， 

確定終局判決已作出不利見解 (派遣事業單位仍應履行勞基法賦予 

雇主之責任），此情將使以人力派遣作為主要業務之聲請人易遭實 

質雇主推卸雇主責任，故聲請人之聲請如遭 驳 回 ，將蒙受特別重 

大 的 不 利 益 。綜此而 論 ，本案有憲法訴訟法第 61條第 1項要求之憲 

法重要性及為貫徹聲請 人 基 本權利所必要，憲法法庭應受理本案 

聲 請 。

三 、 行政訴訟法第 19條第 5款 在 解 釋 上 未 涵 蓋 「更審前之原裁判」，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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觸司法院第256號 解 釋 、憲法第16條 保 障 訴 訟 權 之 意 旨 ，司法院釋

字第178號解釋應予補充解釋：

(― ) 最 高 行 已 形 成 固 定 見 解 ，將 「更 審 前 之 原 裁 判 」排除於行  

政訴訟法第19條第5款 之 適 用 範 圍 外 ：

1. 99年 5月 1 曰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第19條 第 5款 刪 除 「更審前 

之原裁判」此 迴 避 事 由 ，立 法 理 由 為 「配合民事訴訟法第 

三十二條第七款有關法官自行迴避之事由」，而92年 9月 1 

曰生效之民事訴訟法第32條 第 7款 刪 除 「曾參與該訴訟事 

件 之 ……更審前之裁判」此 迴 避 事 由 ，立 法 理 由 則 為 「若 

該 訴 訟 事 件 發 回 多 次 ，而原審法院法官員額較少，勢必發 

生無法官可執行職務之情形。又依修正後第四百七十八條 

第 四 項 規 定 ，受 發 回 或 發 交 之 法 院 ，應以第三審法院所為 

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斷基礎，故該訴訟事件於發 

回或發交後縱仍由參舆更審前裁判 之 法 官 審 理 ，亦不致有 

所 偏 頗 ，而有迴避之必要」，另按司法院釋字第178號 解 釋 ， 

法 官 曾 參 與 前 審 之 裁 判 ，係 指 同 一 法 官 ，就 同 一 案 件 ，曾 

參與下級審之裁判而言 D

2. 综 上 觀 之 ，在上開立法理由及司法院釋字第 178號解釋之  

影 響 下 ，最高 行 已 形 成 固 定 見 解 ，認定行政訴訟法第19條 

第 5款 之 適 用 範 圍 不 包 含 「更 審 前 之 原 裁 判 」（聲證 六 、

七），而聲請人曾以行政訴訟法第273條 第 1項第 4款 「依法 

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」為 理 由 聲 請 最 高 行 再 審 ， 

亦遭駁回（聲證八）。

(二 ）按司法院釋字 256號 解 釋 之 意 旨 ，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  

訴 訟 之 權 ，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  

審 判 之 權 益 。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第七款關於法官  

應 自 行 迴 避 之 規 定 ，即在當事人就法官曾參與之裁判聲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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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服 時 ，使 該 法 官 於 其 救 濟 程 序 ，不 得 再 執 行 職 務 ，以 保  

持法官客觀超然之 立 場 ，而維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公平。 

因 此 ，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更審前之裁判

者 ，固 應 自 行 迴 避 。從 文 義 上 ，該號解釋並非單純解釋舊 

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 7款 ，而 是 將 「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 

之前審裁判或更審 前 之 裁 判 者 ，固應自行迴避」作為憲法 

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内涵，相較於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 

所 謂 「至曾參與經第三審撤銷發回更審前裁判之推事，在 

第三審復就同一案件參與裁判，以往雖不認為具有該款迴 

避 原 因 ，但為貫徹推事迴 避 制 度 之 目 的 ，如無事實上困 難 ， 

該 案 件仍應改分其他推事辦理。」，司法院釋字第256號解 

釋已實質補充司法院釋字第178號 解 釋 ，未再賦予立法者以 

事實上 困 難 為 理 由 ，修法使法官得以規避自行迴避之義務， 

故現行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 7款 刪 除 「更審前之裁判」此迴 

避 事 由 ，已違反司法院釋字第256號解釋（聲證九），而行政 

訴訟法第 19條第 5款仿效現行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 ，同 

樣 刪 除 「更審前之原裁判」此 迴 避 事 由 ，則同樣應得出違 

憲之 結 論 。此 故 ，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5款 將 「更審前之原 

裁 判 」排除於適 用 範 圍 外 ，已違反司法院釋字第256號解釋 

及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。

(三 ）退 步 言 之 ，如 不 論 司法院釋字第256號 解 釋 ，本案亦可得出 

相同這憲 結 論 .

1.憲法第16條 保 障 訴 訟 權 「公平審判原則」、「法官迴避制度」 

等 内 函 ：

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保障人民之訴訟權，其核心内容在於人 

民之權益遭受侵 害 時 ，得請求法院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

判 ，以獲得及時有效之救濟（司法院釋字第 665號解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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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訴 訟 權 之 落 實 ，則有賴立法機關制定法律，進一步形塑 

具體訴訟 制 度 ^ 立法機關具體化訴訟制度固然有一定之自  

由 形 成 空 間 ，惟仍不得違背前揭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内容。 

關於訴 訟 制 度 之 形 塑 ，須 關 照 之 面 向 不 一 ，法官迴避制度

是 其 中 一 項 。其 目 的 有 二 ：其一是為確保人民得受公平之 

審 判 ，並維繫人民對 司 法 公 正 性 之 信 賴 ，而要求法官避免 

因 個 人 利 害 關 係 ，與其職務之執 行 產 生 利 益 衝 突 （本院釋 

字第 601號解釋參照）；其二是要求法官避免因先後參與同 

一案件上下級審判及先 行 行 政 程 序 之 決 定 ，可能產生預斷 

而失去訴訟救濟之意義（司法院釋字第761號解釋）◊

2.行政 訴 訟 法 第 19條 第 5款 在 解 釋 上 未 涵 蓋 「更審前之原裁 

判 」，已違反公平審判原 則 ：

(1 )  在 會 台 字 第 13 2 5 4、13370號 、107年度 憲 二 字 第 166號 

(刑事訴訟程序法官迴避案）的 案 件 中 ，已有諸多釋憲 

聲 請 書 指 摘 此 種 「法官曾參與先前第三審程序撤銷發  

回 之 裁 判 ，於同一案件再次上訴至第三審程序時未迴  

避 」之 情 況 ，違 反 公 平 審 判 原 則 ，因援引外國立法例 

及 學 術 研 究 ，如 自 「合 理 第 三 人 」之 角 度 檢 視 ，已參 

與 先 前 裁 判 之 法 官 ，於 案 件 之 救 濟 程 序 再 次 參 與 審 理 ， 

必 然 具 有 不 可 避 免 的 「偏 見 」風 險 ，因法律專業者的

「隧道視野」會 造 成 「偏 見 」，即法官一旦作出事實認 

定 後 ，會 傾 向 忽 略 所 有 嗣 後 出 現 、與自己已為之事實 

認定相矛盾之 證 據 ，以維持自己所作成決定之一致性  

(聲 證 十 、十一），故此情不符公平審判原則。

( 2 )  另 則 ，上開不予迴避之情況亦不符合人民對於公平審  

判 之 期 待 ，美國聯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曾在 Clemmons 

v. Wolfe —案中表示法官在救濟程序是否確實顯露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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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 頗 並 非 迴 避 的 要 件 ，因為正義只有經由正義的外觀 

才 能 彰 顧 ，法官未自行迴避的不作為已使得司法程序 

的進行有了不適當的 外 觀 ，使得公眾對於司法程序的 

信心有被侵 #之虞（聲 證 十 、十一）。

3.如以違憲審查公式審查，上開不予迴避之情況之目的並非 

正 當 ，採取之手段與公益目的間亦不具實質關 聯 性 ，無法 

通過侵害訴訟權之合憲性審查：

(1)  查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5款配合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 

款 之 修 法 ，以 「若 該 訴 訟 事 件 發 回 多 次 ，而原審法院 

法 官 員 額 較 少 ，勢必發生無法官可執行職務之情形」 

作 為 修 法 刪 除 「更審前之原裁判」之 公 益 目 的 ，惟姑 

且不論此窘境於我國之現實上是否會發生，此窘境只 

可能發生於上訴審法院屢次 發 回 更 審 之 情 形 ，而此情 

必為下級審法院於認事用法有重大瑕疵，可歸責於國 

家 ，此不利益不 應 由 人 民 承 受 ，況且如非國家設下總 

員 額 限 制 ，或 因 預 算 窘 迫 ，法 院 員 額 不 應 不 足 ，此情 

亦 可 歸 責 於 國 家 。是 故 ，此 目 的 並 非 正 當 。更 何 況 ， 

在本件還不到員額不足之狀況，更審仍由相同法官裁 

判等於失去審級制度的意義，容 有 未 洽 。

( 2 )  另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6款 規 定 「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 

者 ，應 自 行 迴 避 ，不得執行職務 ：六 、曾參與該訴訟  

事件再審前之裁判。但其迴避以一次為限。」，顯然在 

立 法 政 策 上 ，並非不能以迴避次數避免法院員額不足 

之 問 題 ，同條第5款 之 卻 修 法 刪 除 「更審前之原裁判」， 

非 以 迴 避 次 數 應 對 ，難認與上開目的具實質關聯 性 。 

綜 此 ，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5款 在 解 釋 上 未 涵 蓋 「更審 

前之原裁判」，已違反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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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末 則 ，雖 上 開 「刑事訴訟程序法官迴避案」係討論刑事訴 

訟 之 迴 避 制 度 ，惟對於行政罰與刑罰如何 區 分 ，學術及司 

法實務之 通 說 皆 採 取 「量的區別理 論 」，即行政罰與刑罰 

在 本 質 上 無 區 別 ，皆是處罰不法 行 為 ，只是對於違反社會 

性 程 度 輕 微 的 行 為 ，處 以 罰 鍰 、沒 入 或 其 他 種 類 行政罰 

(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396號判決），而司法院釋字 

第808號 解 釋 亦 認 定 「社維法第三編分則所規範之違法行  

為 及 其 法 益 侵 害 ，與同一行為事實之犯罪行為及其法益侵 

害 間 ，應 僅 係 量 之 差 異 ，非 本 質 之 根 本 不 同 。」此 故 ，以 

蕙法角度解釋訴訟權對於行政訴訟當事人之保障時，結論 

上與刑事訴訟之被告不應不同。

(四 ）撇 開 憲 法 理 論 ，就 人 民 法 感 情 而 言 ，人民如知悉第二次上 

訴 審 仍 由與第一次上訴審相同的法官 審 理 ，且此些法官在 

第一次上訴審還作出不利判決結果 C撤 銷 發 回 ），則人民主 

觀 上對於第二次上訴審不利判決結果（自為判決聲請人敗訴) 

是 永 遠 不 可 能 服 氣 的 ，更會因此嚴重質疑法院得否公正地  

判 決 。

四 、綜 上 所 述 ，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5款 在 解 釋 上 未 涵 蓋 「更審前之原 

裁 判 」，牴觸司法院第 256號 解 釋 ，亦侵害憲法第 16條保障訴訟權 

「公平審判原則」'「法官迴避制度」等 内 涵 ，應 受 遑 憲 宣 告 ，或 

予 以 合 憲 性 解 釋 ，擴 張 該 條 之 適 用 範 圍 至 「更審前之原裁判」，而 

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亦應予 補 充 解 釋 ，以符合上開達憲宣告或 

合憲性宣告之意旨。為此狀請

鈞院鑒 核 ，賜 判 如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，以 彰 公 益 ，併 維 人 權 ’ 

毋 任 感 禱 ！

謹 狀

憲 法 法 庭 公 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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